
江苏省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更好扩投资、促消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循

环的质量和水平。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鼓励先进、淘汰落后，标

准引领、有序提升原则，以住宅电梯、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环卫、

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筑节能改造等为重点，分类推进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设备更新，着力扩内需、惠民生、保安全，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

全、绿色、智慧运行，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到 2027年，对技术落后、

不满足有关标准规范、节能环保不达标的设备，按计划完成更新改造。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老旧住宅电梯更新

按照《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 7588)和《在用电梯安全

评估规范》(GB/T 42615)等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对投入使用

时间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

烈的住宅电梯开展安全评估，对老旧住宅电梯进行修理、改造或更新，

更新后须满足经济适用、安全耐久、运行平稳、绿色环保和通信畅通等



要求。2027年前，累计更新老旧住宅电梯（含整机和零部件更新）4.5

万台。

（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结合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适应老龄化需要，坚持政府引

导、业主自愿、属地管理、规范安全的原则，充分考虑居民意愿、住宅

结构条件、使用功能、安全经济等因素，积极推动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

梯，引导居民达成共识，共同商定电梯加装实施方案，工程施工不能对

原结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加强新增设井道、疏散通道等相关构筑物的

审批和验收，落实好使用管理、安全维护等责任主体。鼓励采取平层入

户方式加装电梯，实现无障碍通行。

（三）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

推动实施自来水厂及居民小区二次供水（加压调蓄）设施设备更新

改造，重点改造存在影响水质达标、老旧破损、国家明令淘汰、能耗高、

运行效率低等问题的自来水厂及居民小区二次供水（加压调蓄）设施设

备。2027年底前，更新改造 100座自来水厂及 3000个居民小区二次

供水设施设备。

（四）污水处理设施设备更新



按照《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等要求，更新改造存在不满

足标准规定、国家明令淘汰、节能降碳不达标等问题的设施设备，包括

水泵、鼓风机、污泥处理设备、加药设备、监测及自控设备、除臭设备、

闸阀及各类专用机械设备等。协同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增效，建设一

批能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城镇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2027年底

前，实施设备更新的污水处理厂 300座、泵站 700座。

（五）燃气、供排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

按照《2022-2025年江苏省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方案》

和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对燃气厂站、市政管道、庭

院管道、立管（含引入管、水平干管）、进户表前管道，以及管道沿线

附属设施在内的城市燃气等管道和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改造治理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管道及附属设施老化、腐蚀，以及管道违章占压、安全间距

不足、穿越密闭空间等 18类“带病运行”问题。对老旧和运行环境存在

安全隐患、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市政和庭院供水、排水管道实施更新

改造。2025年底前，改造城镇燃气市政管道 240公里、供水管道 3470

公里、排水管道 1800公里。

（六）液化石油气充装站标准化更新建设



结合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按照《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 51142）等要求，更新改造检

验不合格、超出使用寿命、主要部件严重受损、老化腐蚀严重、存在安

全隐患且无维修价值的设备，包括储罐、装卸臂、压缩机、灌装系统、

LPG泵、消防泵及管道阀门、消防及自控设备等；更新不符合现行《液

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要求的钢瓶。鼓励在更新改造 基础上实

施智能化提升建设，提高液化石油气领域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运营

水平。根据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安全综合评价结果，完成高风险场站设

施拆、改建工作。2027年底前，实施设施设备更新的液化石油气充装

站 100座，智能化提升建设项目 100个。

（七）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全面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围绕燃气、供水、排水、道路、

桥梁、第三方施 工、地下管线交互等 7个场景，结合各地个性化场景，

建设省市县三级监管系统，有序推动地下管网、道路、桥梁、隧道、地

下综合管廊、灯杆、窨井盖等完善配套物联智能感知设备建设，配套搭

建监测物联网，实现对城市生命线工程运行数据的全面感知、自动采集、

监测分析、预警上报。新建城市基础设施物联智能感知设备与主体设备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老旧设施智能化改造

和通信基础设施改造，可结合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燃气管

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同步推进。



（八）环卫设施设备更新

按照国家和省设备节能、环境保护、环卫行业等标准规范，全面摸

排高耗能、技术落后、故障频繁、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设备，包括环卫

车辆、中转压缩设备、垃圾焚烧发电成套设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分

选、破碎、再生产品生产)设备、可回收物分拣（分选、压缩、打包）

设备等，结合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填埋场规范封场和生态修复、

生活垃圾转运体系优化提升、环卫车辆绿色化更新等工作，合理排定更

新改造实施计划，推动环卫设施设备更新，鼓励更新购置新能源车辆装

备以及智能化、无人化环卫作业机具设备。2027年底前，完成 60条以

上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生产线超低排放改造、400座以上生活垃圾转运

站、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渗滤液处理等环卫设施设备提升改造。

（九）建筑施工设备更新

按照《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JGJ160)等要求，更新淘

汰使用超过 10年以上、高污染、能耗高、老化磨损严重、技术落后的

建筑施工工程机械设备，包括挖掘、起重、装载、混凝土搅拌、升降机、

推土机等设备(车辆)。鼓励更新购置新能源、新技术工程机械设备和智

能升降机、建筑机器人等智能建造设备。

（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按照《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

年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通用规范》(GB 55015)等要求和现行

标准，聚焦 2010年前建成的公共建筑开展摸底调查，分批次建立建筑

节能领域设备更新项目储备库，推动对使用年限长、能效低、节能潜力

大的建筑能源设备系统、外墙保温系统、外门窗系统、照明设备等进行

更新改造。

（十一）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

以扩大存量房装修改造为切入点，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促进智能

家居消费，持续释放家居消费潜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居民开展旧

房出新、厨卫、适老化等局部改造。推进工厂化生产装配式安装的相关

部品部件（快装墙地板、整体厨卫、整体橱柜等)在家庭装修改造中的

应用。鼓励开展家装促销活动，促进优质家装产品的集中展示。推行《江

苏省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三、配套政策

（一）加强资金保障

加强综合资金保障，根据需求情况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

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国

家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以旧换新项目。统筹用好省市相关财



政专项资金，实施“城新贷”贴息政策，对建筑和市政领域设备更新中长

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牵引和撬动作用。鼓励将符合

条件的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报范围。鼓励企业采用绿色债券、

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依法依规地拓宽融资渠道。落实好节能节水、环境

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所得税抵免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用于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加装电梯。

（二）优化金融支持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对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的贴息支持。综

合运用再贷款等金融工具和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的信贷投放力度，合理确定贷款利率。

（三）健全费价机制

建立健全供水、污水与垃圾处理等价格和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加快推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建设，稳妥调整终端销售价格。

（四）提升实施标准

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要求，开展城镇供水厂节能降耗、城镇

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建设等方面技术指导文件研究编制。推进江苏

省《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设置和维护标准》《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



分类房建设指南》《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系列标

准指南的制定工作。推广应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通用图则。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加快行业领域补齐短板、升级换

代、提质增效，提升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施设备整体水平，进一

步释放投资和消费潜力。各城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强化部门协作，

形成工作合力。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

管等部门，分行业制定实施细则、配套政策和任务清单，推动各项任务

落实落细。

（二）加大宣传解读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充分运用多种渠道、形式，加强政策宣传

解读，提高政策知晓度。要做好政策解读和答疑，对相关设施设备的建

议使用年限、超期使用安全隐患等标准和信息开展宣介。

（三）加快督促落实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牵头开展摸底评估，找准短板弱项和安全

隐患，细化任务分工。全面梳理各类更新改造项目，建立项目库，分年



度明确任务清单。要做好信息统计，及时报送进展情况。要组织开展年

度进展跟踪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本方

案根据国家和省级层面政策规定调整进行动态完善。


